
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

法治测评工作方案 

 

各二级学院、直属系、职能部门： 

市教委在4月份发布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2023-

2024 学年高等学校法治工作测评的通知》（附件 1），学校需

在 9 月底前完成依法治校的测评。现根据通知要求制定学校

自我测评工作方案： 

一、测评内容 

依法治校测评工作是对学校法治工作的年度检查，由学

校自评和专家评审相结合。其中学校自评总分值为 130 分，

有基础项和附加项： 

1、基础项为学校法治工作的总体情况，分值 100。学校

法治工作的总体情况通过 “领导和工作推动机制、规章制度

建设、内部治理结构、法律风险防控、师生法治教育、师生

权益保护、法治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、法治工作成效”八个

板块进行评价。这八个板块对应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印发的

《高等学校法治工作测评指标》，分为 36 个二级指标、81 个

三级指标。 

2、附加项为学校法治工作特色，占 20 分。有“法治工

作创新”、“法治工作特色及亮点”两项，其中法治工作创新

有“修订章程”、“探索总法律顾问制度”、“创新风险分担机

制”等 5 项内容，对应 6 个二级指标。 

3、师生问卷调查也为附加项，占 10 分。 

二、自评工作安排 

1、按照《高等学校法治工作测评指标》，将每项三级指



标分配到相关责任部门，由责任部门对照指标要求认真完成

自查工作，并提供相关材料，由依法治校工作办公室收集汇

总，撰写依法治校 2023~2024 学年度工作报告及年度总结报

告；问卷调查分为教师满意度调查和学生满意度调查，由人

力资源部和学生处分别负责并汇总至依法治校工作办公室。 

2、工作分配： 

（1）各责任部门自查工作，详见《依法治校工作测评支

撑材料目录填报说明》（附件 2）； 

相关部门涉及三级指标数如下： 

责任部门 涉及三级

指标数

（条） 

责任部门 涉及三级

指标数

（条） 

法务部 46 产教融合办公室 2 

党政综合办 35 招生办 2 

学生处 23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2 

人力资源部 16 纪委 1 

新闻中心 14 质量管理办公室 1 

工会 12 就业中心 1 

规划与科技处 6 审计处 1 

后保处 6 信息办 1 

财务处 4 图书馆 1 

教务处 2 
马克思主义学院 

各二级院系 

2 

1 

（2）满意度调查： 

法治工作成效满意度调查问卷（附件 3） 



组织部门：人力资源部（负责教师满意度调查）、学生处

（负责学生满意度调查） 

组织平台：可利用“问卷星”的问卷答题功能，完成学

生和教师问卷答题，并汇总分析形成数据。 

三、机构： 

根据学校 4 月 17 日依法治校工作专题会的精神，依法

治校工作办公室设在法务部，办公室主任何敏，办公室成员

为庙士艳、李蓓、颜慧梅、程娇燕、金卷华、张倩、石小姣、

郭晶、李惠华、张彬晨、鞠沪春、徐春霞、苏宏、斯志为、

张建、陆小英、金欣欣、顾萍、曹荣、张琳琳、邵燕娜、过

伏丽、颜晓闽。 

四、安排： 

1.2024 年 6 月 10 日前，各部门根据《依法治校工作测

评支撑材料目录填报说明》（附件 2）完成自查并准备支撑材

料。 

2.2024 年 6 月 20 日前，人力资源部及学生处完成问卷

满意度调查（附件 3）。 

3.2024 年 6 月 25 日前，所有材料收集并汇总至依法治

校工作办公室； 

4.2024 年 6 月 30 日前，补正支撑材料并更新至官网“依

法治校”模块； 

5.2024 年 8 月 31 日前，完成法治工作年报及总结； 

6.2024年 9月30日前，完成法治工作年报及总结修订，

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后上报。 

材料递交部门/邮箱：依法治校工作办公室 徐春霞（微

信：justsharry），邮箱：1932425871@qq.com。  

mailto:1932425871@qq.com


学校自评完成并上报后，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将遴选、组

织成立专家组，结合各高校提交的自评报告、问卷调查结果、

第三方采集数据和社会各方反馈等进行综合评审。评审过程

中专家认为需要深入了解或核实法治工作相关情况的高校，

将以实地走访形式进行核查。法治工作测评结果将作为高校

分类评价、上海市依法治校示范校和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创

评、推荐的重要参考依据。 

附件 1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3-2024 学年高

等学校法治工作测评的通知 

附件 2：依法治校工作测评支撑材料目录填报说明 

附件 3：法治工作成效满意度调查问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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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务部 

2024 年 5 月 15 日 


